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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觀餐院/旅展系日四技 109入學 

 

僑光科技大學  日間部  四技 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 課程表  (109學年度入學)

版四：1110419系課委、1110427院課委、1110510校課委           版五：1110928系課委、1110929院課委、1111018校課委

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

學分/時數科      目 科      目 科      目 科      目

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

大一英文 2 2 2 2 大二英文 2 2 2 2 英文證照實務 0 2

國文 2 2 2 2 發展性通識 2 2 發展性通識 2 2

體育 2 2 2 2 積中講座 2 2 發展性通識 2 2

懿德講堂 2 2 發展性通識 2 2

資訊軟體應用 2 2

小計 8 8 8 8 小計 4 4 4 4 小計 4 4 2 4 小計 0 0 0 0

旅館管理 2 2 房務管理與實作 2 2 校內實習(一) 2 2

會展產業概論 2 2 活動規劃與管理 2 2 人力資源管理 2 2

管理學 2 2 旅館接待英文 2 2 旅館與消防法規 2 2

餐飲管理 2 2 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* 2 2 會展數位設計* 2 2

觀光產業概論 2 2 會展英文 2 2 校內實習(二) 2 2

觀光外語溝通(一) 2 2 行銷管理 2 2 旅館財務管理 2 2

勞作教育 0 1 職場倫理與權益保障 2 2 專案管理 2 2

客務管理與實作 2 2 旅館資訊系統* 2 2 會展營運管理 2 2

會展實務 2 2

博奕概論 2 2

國際禮儀 2 2

觀光外語溝通(二) 2 2

服務學習 0 1

小計 12 13 10 11 小計 8 8 8 8 小計 8 8 8 8 小計 0 0 0 0

校外實習(一) 9 9
★

會展專題(一)
◎ 3 3

旅館專題(一)
◎ 3 3

畢業專題(一)
◎ 3 3

校外實習(二) 9 9
★

會展專題(二)
◎ 3 3

旅館專題(二)
◎ 3 3

畢業專題(二)
◎ 3 3

小計 0 0 0 0 小計 0 0 0 0 小計 0 0 0 0 小計 9 9 9 9

酒與飲料知識管理 2 2 宴會管理 2 2 消費者行為 2 2

世界文化 2 2 顧客關係管理 2 2 網路行銷 2 2

互聯網運用與了解 2 2 職場英文(一) 2 2

微電商平台應用 2 2 海外見習 2 2

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2 2 職場資訊軟體應用 2 2

綠色旅展行動科技 2 2 大數據分析應用 2 2

會展創新創業實務 2 2

職場英文(二) 2 2

觀光餐旅永續發展 2 2

旅館日語會話 2 2 管家服務 2 2

應用博奕場技術 2 2 環保旅館 2 2

旅展案例探討 2 2 旅館連鎖經營管理 2 2

旅館日語會話進階 2 2 旅館設施規劃與管理 2 2

民宿經營管理 2 2

會展解說導覽 2 2 獎勵旅遊與遊程規劃 2 2

簡報技巧實務 2 2 會展活動主持與接待 2 2

展覽規劃與管理 2 2 進階會展英文 2 2

會議規劃與管理 2 2 婚禮活動規劃 2 2

虛擬會展與網路科技* 2 2

建議選修學分 0 0 2 2 建議選修學分 6 6 6 6 建議選修學分 6 6 6 6 建議選修學分 0 0 0 0

合   計 20 21 20 21 合   計 18 18 18 18 合   計 18 18 16 18 合   計 9 9 9 9 128/1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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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最低需修滿 128學分，其中102學分為必修（含選項必修(一)9學分，選項必修(二)9學分），其餘為26學分為選修(選修中至少須有20學分為本系選修)。

2. *表示需使用電腦上課。

3. 粗體表示為本系專業或技術性質之科目。

4.◎會展專題(一)(二) 、旅館專題(一)(二) 、畢業專題(一)(二)，僅限ISP學生、外籍生、特殊狀況經系課委會同意之學生修課。

5.★校外實習(一)、(二)列為本系選項必修(一)、(二)，時數依「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認列。

6.修習本院跨領域學程之外系選修課，並取得跨領域學程證書，該課程得列入本系選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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